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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林业大学“优秀退役大学生”评定细则
北林学发〔2024〕11 号

为鼓励大学生士兵服役期间争创佳绩，退役返校后勤奋学习、

积极实践、全面成长、健康成才，学校决定设立北京林业大学“优

秀退役大学生”。根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

育部令第 41 号，2017 年 2 月）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细

则。

一、基本条件

1.在北京林业大学正式注册的退役本科生和研究生，自觉遵

守国家宪法、法律、法规，遵守公民道德规范，遵守《高等学校

学生行为准则》和校规校纪，各方面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，参评

时未受纪律处分或处分已解除；

2.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积极维护祖

国统一和各民族团结；

3.关心集体，乐于助人，积极投身学校国防教育工作，参加

学校各项活动和社会公益活动，各方面表现良好；

4.学习成绩优良，评选年度内必修课、选修课、年度内体质

健康测试成绩无不及格记录，补考合格的不在此范围。

二、奖项设置

“优秀退役大学生”每年评定一次，颁发荣誉证书及奖金

2000 元/人。获奖比例不超过参评人数的 5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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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评定办法

1.“优秀退役大学生”纳入学校评优体系，与学校奖学金评

定工作同时进行；

2.奖学金的评定由学生本人申请（并附相关证书或材料），

经过班级民主评议后，报所在学院审核和公示，如无异议，上报

学校；

3.由学生处、研工部、武装部对学院推荐的人选进行复审，

并组织评选和公示；

4.在部队服役期间获得优秀士兵或嘉奖以上表彰的，退役后

可以直接获得该奖项一次。

四、附则

1.通过弄虚作假的方式获得奖学金的学生，一旦发现，立即

取消获奖资格，追回已发放的奖学金，并取消其下一年度的评优

资格。

2.本细则从 2025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，同时《北京林业大学

退役大学生奖学金评定办法》（北林学发〔2017〕47 号）废止。

3.本细则由学生处、研工部负责解释。

北京林业大学

2024 年 7 月 8 日


